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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書函

 
地址：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

8號
承辦人：賴舒庭
電話：02-27872562
電子信箱：melody22@gate.sinica.edu.tw

 
受文者：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日
發文字號：學術字第111004976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國科會函、作業要點  

主旨：函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2年度特約研究計畫補助案
，自即日起接受申請，申請人須依本院規定截止收件日期
112年1月3日（星期二）下午5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逾
期不予受理，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1年10月31日科會綜字第111

0067546號函辦理。
二、依該計畫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申請人須累獲該會傑出研

究獎2次且於第2次獲獎申請當年之8月1日起滿2年以上。
請業務承辦人提供申請人獲得傑出研究獎之年度，並於旨
揭截止收件日期前以電子郵件傳送至本案承辦人，俾便彙
辦申請名冊。

三、將屆滿65歲或已滿65歲以上經獲准延長服務之計畫主持人
，計畫申請時應檢送現職聘書影本，如有所（中心）之延
長服務同意書，請提供各1式2份至院本部，俾併函送該會
。

 
正本：本院各所/研究中心
副本：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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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函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06號
聯絡人：陳家鳳　
電話：02-2737-7847
傳真：02-2737-7924
電子信箱：chfechen@nstc.gov.tw

受文者：中央研究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31日
發文字號：科會綜字第111006754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1C0P025594_111D2031464-01.pdf)

主旨：本會112年度特約研究計畫補助案，自即日起接受申請，

請於112年1月7日（星期六）前檢附相關申請文件並函送

本會，逾期不予受理，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本會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從事特約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申請機構及計畫主持人務必先行詳閱各項規定。

二、本計畫之執行期程自112年8月1日開始。

三、本計畫申請案全面實施線上申請，各類書表請至本會網站

(https://www.nstc.gov.tw)登入「學術研發服務網」製

作。

四、檢附本會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從事特約研究計畫作業要點1

份。

五、本案聯絡人：

(一)有關電腦操作問題，請洽本會資訊系統服務專線，電

話：0800-212-058，(02)2737-7592。

(二)相關規定如有疑問，請洽本會綜合規劃處，電話：(02)

檔　　號:
保存年限:

1

■■■■■■■■■　　　　總收文　11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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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7-7847、7568、7440、7980、8010。

正本：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共301單位）
副本：本會各處室（共23單位）

主任委員吳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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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從事特約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111 年 7 月 28 日科會綜字第 1110048674 號函修正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特約研究人員投入長期性、

前瞻性之研究，以帶動我國科技之發展，加速提升我國之科技水準及國際

學術地位，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機構(即執行機構)須為依本會受補助單位申請作業要點，經核定納為

本會補助單位者。 

三、計畫主持人(即本要點所稱特約研究人員)，除須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主持人資格之非退休人員外，並須累獲本會傑出研究獎二次且於第二次

獲獎申請當年之八月一日起滿二年以上。 

四、申請機構應依本會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五、計畫主持人須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一點規定製作申請案

之相關文件後，將申請案送至申請機構，經申請機構審核通過後送出，並

造具申請名冊及計畫主持人資格切結書函送本會申請；文件不全或不符合

規定者，不予受理。 

六、本特約研究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為至多三年期計畫，於同一期間內，

以申請一件為限，但計畫主持人得同時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規定申請一般專題研究計畫。 

七、本計畫於執行期間核給計畫主持人研究主持費每月新臺幣三萬元。計畫主

持人因故無法繼續執行本計畫時，應即繳回未執行期間之研究主持費及研

究計畫經費。 

八、計畫主持人已支領本計畫研究主持費者，不得同時領取本會其他研究計畫

研究主持費。 

九、計畫主持人非有特殊原因，並經本會同意者，不得於執行期間申請註銷或

終止執行本計畫。 

十、計畫主持人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因退休不符合計畫主持人資格者，本計畫

轉為一般專題研究計畫。 

十一、計畫主持人執行本計畫，最多以二次為限。 

曾執行一次三年期傑出學者研究計畫者，視同執行一次本計畫。 

計畫主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第一項次數之限制，但與執行本計

畫期間合計不得超過六年： 

(一)曾執行傑出學者研究計畫因本會公告規定轉為一般型計畫。 

(二)配合本會特殊任務而執行其他重大專案計畫致須終止本計畫。 

於執行本計畫或傑出學者研究計畫或前項第二款之重大專案計畫合計滿

六年者，由本會頒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牌。 

十二、關於本計畫之審查、經費補助項目、簽約撥款、執行期間辦理延期與經

費用途變更、期中進度報告之繳交、執行期滿辦理經費結案與繳交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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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報告及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應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意書

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